
頭城公有零售市場攤(鋪)位公開招租(攤位編號A203-4)

投標須知
一、標的物所在地點：頭城公有零售市場（地址：宜蘭縣頭城鎮開蘭路 149號）

攤位編號A203-4，面積 5.97平方公尺。每月租金 2,161元及清潔費 150元，

合計 2,311元(參照本鎮公有零售市場攤(鋪)位收費標準表)，每月 5日前繳

交

當月租金及清潔費。

二、公告期間：112年 6月 6日至 112年 6月 12日。

三、截止投標日：112年 6月 12日(星期一)下午 5時止。

四、開標日期：112年 6月 13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分於本所第 1會議室，開

    放民眾列席觀看開標過程。開標日如颱風或突發事件，本所另於本所網站公

    布新開標日期。

五、本案將公告刊登於本所網站：【http://toucheng.e-land.gov.tw/】-->【公告

    訊息】-->【招標公告】。

六、投標資格：中華民國國籍自然人，設籍頭城鎮，年滿 18歲。

七、超過 2人以上投標，將採現場公開抽籤，決定得標人。

八、投標方式：

    1. 請投標人填寫「頭城公有零售市場攤(鋪)位使用申請表」，黏貼申請人國

      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於申請表身分證黏貼欄位，申請表下方務必由申請人

      簽名或蓋章，申請表下方欄位未蓋章或簽名，視為無效投標。

    2. 一律書面投標：將申請表裝入信封，務必使用本案「投標專用信封封面」，

      於「投標專用信封封面」填寫投標人姓名、通訊地址、電話。請投標人將

      裝有申請表之信封袋，於 112年 6月 12日下午 5時前送達本所總收發(宜

      蘭縣頭城鎮開蘭路 1號)，以本所總收發收訖時間為準，逾期送達，視為

      無效投標。如以郵寄投標，亦以本所總收發收訖時間為準。

    3. 未使用本案「投標專用信封封面」投標者，投標無效。

    4. 「投標專用信封封面」無填寫投標人姓名，投標無效。

    5. 每人僅能投遞 1件，同 1人投交兩件或兩件以上，該投標人之投標皆全

       部無效。

九、配合市場租約換約作業，本案攤位得標人租期自簽約日起至 112年 12月 31

    日止，租約屆期原承租人得優先承租 4年。

十、水電費依電表、水費帳單分攤。

十一、如有需要了解攤位狀況，可先連繫本所由本所人員陪同實地說明，陪同現

      勘請連絡 TEL：03-9772371轉 271，陳先生。

十二、本須知未盡事宜，依本所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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